
第 1页，共 6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

政

区

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D3FJ2023

11290076

1.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后蔡

村与前蔡村交界，南林小学直

走拐弯处的三分耕地被侵占

并硬化成庭院（门牌号：前蔡

东里 29 号）。2.后蔡村大宅

下，从后蔡村委会往西直走到

拐弯处的五分耕地，被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填埋，上面养殖

鸭子，无法耕种。3.后蔡村 10

余亩耕地被毁用于开办搅拌

站，目前荒废。要求复耕。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前蔡东里 29 号”为晋江市麦得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未经批准在安海镇前蔡村违法占用土地 1046 平方米（地类为：村庄 934

平方米、旱地 112 平方米）建设厂房。

2.“后蔡村委会往西直走到拐弯处的五分耕地”位于安海镇品牌工业城范

围内，地块面积约 824 平方米，现已被晋江市政府征收，处于抛荒状态。

空地上有零星建筑和生活垃圾，地块周边有村民散养鸡鸭约 20 多只。

3.后蔡村村界范围内未发现搅拌站，该村辖区内亦未曾开办过混凝土搅拌

站。

部分

属实

退还全部违法占

用土地；清理垃圾

和散养家禽，优化

乡村环境。

1.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已对麦得香食品公司未经

批准违法占地行为立案查处，该公司已于 12 月 5

日自行拆除所占112平方米旱地地面上的建筑并

恢复土地原状。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安海镇政府

督促麦得香食品公司退还全部违法占用土地。

2.安海镇政府已于12月1日对后蔡村环村路拐弯

处旁的垃圾和散养家禽进行清理。

3.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安海镇政府进一步加强日

常巡查监管，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整改并

依法查处。

阶段

性办

结

无

2
D3FJ2023

11290075

泉州市晋江市龙湖镇石龟村，

许厝路 10 号 5-6 亩农田被填

平后空置，许厝路 10 号对面

及 49 号农田被占用于违建。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石龟村许厝路 10 号为晋江市龙湖镇石龟溢源纯净水厂厂房用地，该地

块于 2005 年 7 月晋江市政府依法征收，面积约 0.85 亩，原地类为旱地，

而后以有偿出让方式提供给该厂。

2.许厝路 10 号对面地块现状无实质建设行为，目前处于抛荒状态。

3.许厝路49号系2012年石龟村村民许某南未经批准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约

423 平方米，用于建设晋江市龙湖镇明南塑料厂房。

部分

属实

消除违法占地问

题，拆除占用土地

上的建筑和其他

设施，恢复土地原

状。

1.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已于 2013 年 4 月对许某南

未经批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2.11 月 24 日，龙湖镇政府要求明南塑料厂于 12

月 25 日前自行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和其

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12 月 1 日，明南塑料厂

已清空铁皮房内生产设备、原料，并拆除铁皮房

顶棚。

3.龙湖镇政府将继续督促明南塑料厂按时恢复

土地原状，并加强巡查监管，防止非法占用土地，

一旦发现将依法查处。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D3FJ2023

11290070

泉州市晋江市东石镇，富隆洋

伞厂最后一栋厂房内，注塑机

加工塑料产生臭味、噪声扰

民。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富隆洋伞厂最后一栋厂房”位于东石镇金瓯村金瓯北区

225 号，租赁给晋江市豪达伞具配件有限公司和晋江市东石镇澳蕾塑料制

品厂。

2.现场发现豪达公司和澳蕾塑料厂注塑工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

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现场有异味。

3.经监测，豪达公司生产车间厂界噪声达标排放；澳蕾塑料厂因厂址位置

原因，监测仪器无法放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部分

属实

对豪达公司、澳蕾

塑料厂环境违法

行为查处到位，督

促其严格落实配

套污染治理设施，

废气、噪声达标排

放。

1.11 月 30 日，晋江生态环境局责令豪达公司和

澳蕾塑料厂于 3 个月内完善废气治理设施；于 12

月1日依法对豪达公司和澳蕾塑料厂的生产废气

未经处理直接外排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2.晋江生态环境局加强巡查，如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责令整改并依法查处。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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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3FJ2023

11290062

泉州市南安市水头镇大盈村，

玖头山林地矿山被盗挖，矿石

运到永辉粮食城厂房进行破

碎。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玖头山”实为九头山，为南安金双华建材有限公司项目

用地。九头山现状为旧矿坑及新平整土地，其中旧矿坑部分系 2006 年至

2016 年间被破坏，有历史遗留的采矿痕迹，未见新采矿痕迹；新平整土

地由南安金双华建材有限公司于今年 3 月实施，存在超审批面积，违法

占用林地的违法行为。

2.“永辉粮食城厂房”为南安市永辉粮食城发展有限公司所建厂房。今年

4 月，福建祺宏建材有限公司租赁永辉粮食城公司厂房，未经办理环评手

续，擅自建设碎石生产线，于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进行生产设备调试，

现场未发现矿石等原料及产品。因相关手续办理不完善，水头供电所于 7

月 18 日封停祺宏公司变压器，至今未进行破碎作业。

部分

属实

1.对福建祺宏建材

有限公司“未批先

建”违法行为依法

立案查处，拆除非

法设置的碎石生

产线。

2.对超审批面积，

违法占用林地、其

他农用地进行土

地平整的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并督

促复绿。

3.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防止问题反

弹。

1.南安市林业局对南安金双华建材有限公司违

法占用林地进行土地平整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并督促其 12 月 11 日前完成复绿。水头镇政府、

南安市自然资源局督促该公司对违法占用的其

他农用地于 12 月 11 日前完成复绿。

2.12 月 2 日，南安生态环境局对福建祺宏建材有

限公司“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水头镇

政府督促该公司于12月 11日前自行拆除碎石生

产设备，恢复原状。

3.南安生态环境局、水头镇政府、南安市自然资

源局、南安市林业局加强日常巡查监管，一旦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查处。

未办

结
无

5
D3FJ2023

11290057

泉州市南安市美林街道金枝

村，闽江科技学院江北校区配

套工程（石子破碎项目），无

环评审批手续对项目内的石

料资源进行非法开采、加工及

销售，破坏植被、地表结构等，

造成粉尘、污水、噪声等问题。

该配套工程竣工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份，目前超过竣工时

间一年多仍在开采，施工深度

超过设计标高 10 余米，个别

区域甚至超过 20 米。该项目

拟年产石子量为 16.3 万立方

米，但实际年产石子量不低于

130 万立方米。该项目盗采期

间倾倒回填化工废料、建筑垃

圾、烂泥、尾矿等。运输石子、

回填垃圾过程中存在洒漏现

象。

泉

州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闽江科技学院江北校区”为闽南科技学院（江北校区）。

该校区于 2015 年 11 月核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正进行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区域涉及的石料已由南安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2 月进行资源

有偿化处置。

2.“闽江科技学院江北校区配套工程（石子破碎项目）”为闽南科技学院

（江北校区）配套工程石子破碎项目，该项目环保相关审批手续齐全，

已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回用，不外排。但运输车

辆来往频繁，物料装载、运输过程存在洒落现象，扬尘影响周边环境。

经监测，厂界废气、噪声监测超标。

3.经勘测，石子破碎项目未超用地红线，也未超出使用林地审核范围。

4.根据土地平整有偿化处置协议书，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现仍

处于协议期内。但石子破碎项目存在施工深度超过设计标高、超深开挖

土石方、超规模生产等问题。经测算，该项目最大超深开挖深度 9.4m；

2020 年 2 月以来，合计开采石方总量为 76.2 万 m³，折算后实际年挖石方

量为 20.32 万 m³。

5.石子破碎项目平整地块深坳处回填的渣土拌有少量建筑垃圾。石子场出

入口设置不够规范，洗车台未设置高压冲洗设施，运输车辆来往频繁，

存在“洒漏”现象。

部分

属实

1.重新核实闽南科

技学院（江北校

区）平整项目实际

产出的砂石料方

量，对超过有偿处

置方量的砂石料

追缴矿产资源补

偿费；进一步对该

项目超设计标高、

超深开挖土石方

问题调查取证。

2.完成闽南科技学

院（江北校区）平

整地块深坳处表

面的碎砌块类建

筑垃圾清理工作。

3.依法处理闽南科

技学院（江北校

区）石子破碎项目

无组织颗粒物超

标排放、噪声超标

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督促业主强化

抑尘降噪措施，减

轻对周边环境影

响。

1.南安市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11月30日聘请有

资质第三方机构，对闽南科技学院（江北校区）

实际超设计标高所开挖的土石方及石料储量进

行测量估算，并依法对该项目超设计标高、超深

开挖土石方问题调查取证。若涉及违法犯罪行

为，将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2.南安市城市管理局、南安市自然资源局、美林

街道办事处落实源头管理，督促闽南科技学院

（江北校区）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清理平整

地块深坳处表面的碎砌块类建筑垃圾。

3.南安生态环境局已于 11 月 29 日责令闽南科技

学院（江北校区）石子破碎项目落实抑尘降噪措

施，目前已整改完成；于 12 月 4 日对闽南科技

学院（江北校区）石子破碎项目无组织颗粒物超

标排放、噪声超标问题立案查处。

4.南安市城市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美林街道办

事处、南安生态环境局加强巡查监管，一旦发现

违法行为，将依法及时查处。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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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3FJ2023

11290045

泉州市石狮市灵秀镇，世贸摩

天城 C1105、C1103 前的几十

平草坪被毁坏，建成私家花园

和地下室。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举报件反映的草坪位于世茂别墅区 II-C-12 号楼周边，属于小区内部公

共绿化带，共毁坏两块，为 II-C-12 号楼业主私自清除并设置围挡遮盖。

现场发现两个地块绿化缺失，土壤裸露，未发现所谓“私家花园”的情

况，但存在原有地下室违规扩建的情况。

部分

属实

立行立改，修复绿

地草坪，拆除违规

扩建的地下室，加

强小区管理，共同

维护小区和谐宜

居的生活环境。

1.12 月 1 日至 12 月 2 日，石狮世茂小区物业组

织人员对被破坏的草坪进行填土堆坡、补植草皮

和灌木等，目前已完成修复。12 月 1 日，石狮市

城市管理局组织拆除违规扩建的地下室外侧部

分，内侧部分予以覆土补植修复绿地。

2.石狮市城市管理局督促小区物业公司加强小

区管理，共同维护小区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

已办

结
无

7
D3FJ2023

11290039

泉州市丰泽区清源街道环山

社区清远山管委会对面，清朋

路毅航汽修厂，喷漆异味刺

鼻。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举报件反映的“汽修厂”为泉州市毅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

动车修理和维护。该公司设有烤漆车间 1 个，烤漆车间未配套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且烤漆车间紧邻北侧居民楼房，喷漆烤漆作业时，存在油漆异

味扰民情况。

属实

立行立改，泉州市

毅航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合理设置

烤漆房位置，并配

套废气处理设施，

消除喷漆异味扰

民影响。

1.丰泽生态环境局督促该公司合理设置烤漆房

位置，并配套废气处理设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

响。该公司于 12 月 1 日自行拆除烤漆房。

2.丰泽生态环境局加强日常监督管理，防止类似

问题反弹。

已办

结
无

8
D3FJ2023

11290036

泉州市南安市丰州镇后田村，

小石门矿山被乱采滥伐，深夜

至次日早上爆破噪声扰民，并

导致周边村民房屋开裂。夜间

切割石头，石粉、噪声扰民。

泉

州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小石门”为丰州镇铺顶村一个自然村角落的地名，与后

田村毗邻；“小石门矿山”位于南安市霞美—丰州废弃矿山集中区后田

亚区 1#地块生态修复工程范围内，位于丰州镇铺顶村，属于生态修复工

程。今年初，该工程现场施工退场，开始复绿工作；10 月 20 日完成生态

修复项目验收。

2.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存在非法平整占用林地削坡加固，改变林地用途行

为，南安市林业局于今年 3 月 21 日立案调查，并移送南安市公安局刑事

立案。

3.经核实，该工程早期施工过程中无夜间爆破行为，存在白天爆破致房屋

开裂问题，该问题已处理补偿到位，同时存在爆破施工噪声、夜间切割

石头产生石粉、噪声影响周边环境的问题。现已停止施工。

部分

属实

取得群众理解与

支持，息诉息访。

丰州镇政府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

持。加强巡查监管，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责令

整改并依法查处。

阶段

性办

结

无

9
D3FJ2023

11290030

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岑兜村7

组村委会斜对面的 7 亩耕地

（有承包证）被填埋，覆盖工

业土，导致耕地荒废。村委会

斜对面耕地旁的 3 亩池塘被

填埋，池内污水无法排出，散

发臭味。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7 亩耕地”“3 亩池塘”位置紧挨南安市石井镇岑兜村村委会东南边，

两块相连共约 4.5 亩（“7 亩耕地”约 3.5 亩，“3 亩池塘”约 1 亩），

均属村集体土地，现状均为耕地。

2.“7 亩耕地”于 2013 年合法征用，发放补偿款，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同

时失效。现场未发现工业固废，未闻到刺激性气味，但部分地块已抛荒。

3.“3 亩池塘”为非水利工程设施，原池塘用于储水、灌溉，后因安全隐

患问题和扩宽进村道路，岑兜村委会于 2021 年对池塘进行填埋，仅余路

边一条约 2 米宽的排水沟，存在低洼处少量积水无法排出情况，未发现黑

臭，部分地块已抛荒。

部分

属实

完成岑兜村委会

4.5 亩耕地复耕和

排水沟排水通畅。

12 月 4 日，南安市石井镇人民政府已完成排水沟

低洼积水处清淤填埋，在右侧新挖一条水沟，确

保排水通畅；督促岑兜村委会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对 4.5 亩耕地进行复耕。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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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3FJ2023

11290044

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海霞科

技生态城项目，违法使用海域

用地，破坏海域生态环境。该

项目自 2010 年起征用海域滩

涂、盐田、虾池万余亩，在未

办理环保等海域使用权手续

情况下违规开发海域。数千亩

盐田虾池被倾倒约 600 亩建

筑垃圾、石粉泥渣等。近期该

区域被红土覆盖，部分区域被

绿色网掩盖。

泉

州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海霞科技生态城项目”为南安市海峡科技生态城项目，

分为 A、B 片区。

2.A 片区经批复分为 11 个项目，7 个已办理海域使用权证等土地相关审批

手续，剩余 4 个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正在报批

相关手续。

3.B 片区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可开展沉降处理、

地面平整等前期工作。B 片区存在建筑垃圾、石粉泥渣，主要是“盐田虾

池”废转后该区域闲置，属于历史遗留形成，未发现新增倾倒痕迹。

4.“红土覆盖”是施工单位在 B 片区处置历史遗留石粉，与红色土方拌合

后回填。“绿色网掩盖”是施工方在河道清理时，发现历史遗留建筑垃

圾、泥渣石粉，覆盖绿色防尘网。

部分

属实

1.科院南路项目和

滨海大道西段项

目依法报批海域

使用权。

2.完成该地区历史

遗留建筑垃圾的

分类处置及历史

遗留石粉泥渣的

再利用。

3.加强巡查监管，

依法查处违法行

为。

1.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导项目业主依法

报批 A 片区科院南路、滨海大道、A-22、A-23

四个项目的海域使用权，预计 2024 年 6 月完成。

2.南安市政府督促施工方对南安市海峡科技生

态城项目B片区历史遗留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处置

利用；对历史遗留石粉泥渣进行再利用，预计

2024 年 12 月完成。

3.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城管局、石井镇政府加强

巡查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未办

结
无

11
D3FJ2023

11290015

泉州市南安市东田镇蓝溪村，

东和卫浴、力新卫浴，污水直

排，污染河道、农田。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东和卫浴、力新卫浴”为南安市东和卫浴有限公司、南

安市立新水暖洁具有限公司。其中，南安市东和卫浴有限公司现无实际

生产经营，所有生产厂房均已出租给 9 家公司，有实际生产经营行为的 7

家。

2.7 家公司及南安市立新水暖洁具有限公司生产试压用水循环使用不外

排，生活污水通过“三格化粪池+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配套设施收集处

理后，部分用来浇灌果园和菜地，部分排入兰溪，目前污水暂未纳管处

理。

部分

属实

完成东田镇蓝溪

村污水管网建设，

生活污水纳管处

理。

1.东田镇政府督促南安市水务公司于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东田镇蓝溪村污水管网建设，待管网

建设完成后，8 家在产企业及时纳管确保生活污

水不排入外环境。

2.南安生态环境局，南安市水利局、农业农村局、

东田镇政府加强常态化日常巡查监管，加强巡

查，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整改并依法查处。

未办

结
无

12
X3FJ2023

11290015

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小光山，

岷虎山石料被南安路桥矿产

投资有限公司利用厦门市大

嶝机场项目开采偷卖给石井

镇菊江村林边村磊鑫碎石厂

（无证生产，噪声、粉尘严

重）、厦门市翔安区沙美村莲

翔建材（无证生产，噪声、粉

尘严重）、厦门市翔安区内厝

镇上塘村中永翔建材（噪声、

粉尘严重）等。要求停止开矿、

复耕复林，取缔碎石厂。

泉

州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核查：

1.“小光山，岷虎山”为小光山矿区 1 号矿段和眠虎山矿区，均已办理采

矿相关审批手续。经有资质第三方审查均未发现砂石料的开采量、销售

量等数据出现不合理偏差。

2.“磊鑫碎石厂”为泉州市汉鹏翔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建设芦科

路工程配套建设的石子、机制砂项目，环保相关审批手续齐全，因芦科

路建成通车，该项目已拆除设备复垦。因复垦时间较短，现场植被尚未

恢复。

3.“莲翔建材”为厦门华凯威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因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于 2022 年 10 月被依法查处，检查时仍处于停产状态，但场地内仍有堆放

物料，堆场大部分裸露未覆盖，降尘设施未开启，地面有明显积尘。

4.“永翔建材”为厦门市中永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环保相关审批手续齐

全，预拌混凝土等项目正在生产，物流仓库正常经营，渣土破碎洗砂项

目未生产。经监测，该公司厂界颗粒物及昼夜间噪声达标。

部分

属实

1.督促汉鹏翔公司

完成菊江村临时

用地复垦工作；华

凯威公司物料进

行覆盖降尘。

2.加强巡查监管，

依法查处违法行

为。

1.南安市自然资源局、石井镇政府督促泉州市汉

鹏翔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2-3

月春耕时完成菊江村临时用地复垦。

2.翔安生态环境局依法对厦门华凯威建筑新材

料有限公司物料未覆盖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该公司已完成整改。

3.翔安区、南安市相关部门加强巡查监管，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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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X3FJ2023

11290019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龙

苍村，村民庄某猛家 4 亩多农

田耕地被填埋洗砂泥土、海边

挖地基粘土及建筑垃圾，粉

尘、噪声严重。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庄某猛家 4 亩多耕地实为泉州台商投资区东纬一路（杏东路-杏秀路）

市政工程、泉州盛达轻工有限公司预申请工业用地和 2023-T06-1 号储备

用地等 3 个项目用地。

2.东纬一路（杏东路-杏秀路）市政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正式通车，目

前无施工粉尘、噪声；泉州盛达轻工有限公司预申请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完成土地平整，目前已有绿植生长，未发现洗砂泥土、海边挖地基粘

土及建筑垃圾填埋等问题；2023-T06-1 号储备用地正在实施土地平整收

尾工程，目前未发现洗砂泥土、海边挖地基粘土及建筑垃圾填埋等情况，

但土地平整作业存在扬尘污染。

部分

属实

施工单位落实抑

尘降尘各项措施，

减少城市扬尘对

周边的影响。

1.泉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

联合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农林水与生态环境

局、东园镇政府督促土地平整单位强化措施，有

效抑制扬尘。12 月 3 日，泉州台商投资区土石方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已在 2023-T06-1 号储备用地

项目上落实围挡、安装喷淋、铺盖防尘网布、加

大洒水车喷淋频次等降尘抑尘措施。

2.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相关部门结合各自工

作职责，开展专项或联合巡查，及时查摆扬尘污

染隐患并督促整改。

已办

结
无

14
X3FJ2023

11290011

泉州市国营清源农场场部大

路两侧的百亩果林被砍伐用

于建设厂房，大量山林遭到毁

坏。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清源农场场部大路”实为丰泽区清朋路，清朋路两侧范

围内主要为工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和果园地。

2.该路段有 0 企业用地 16 宗合计 75.63 亩，由早期的果园地依法变更和

征收为工业用地；现状有存量果园地约 40 亩。结合现场勘察、比对历年

土地利用现状图和最新航拍图，现场未发现清朋路两侧存在果林被砍伐

用于厂房建设情况。现场发现部分果林地存在零星乱堆放生活垃圾情况。

部分

属实

完成清理零星乱

堆放的生活垃圾。

1.清源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清理零星乱堆放的

生活垃圾，现已清理完毕。

2.清源街道办事处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对周边居

民的宣传引导，防止乱堆垃圾等现象反弹回潮。

已办

结
无

15
X3FJ2023

11290018

泉州市南安市梅丰镇梅丰村

宫仔巷 19 号，南安梅丰建材

有限公司，非法生产，浓烟扰

民。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福建省南安市梅丰建材公司已依法办理相关环保手续；2023 年 11 月 7日，

经监测，该公司干燥窑废气排放口颗粒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已依法立

案查处并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目前，该公司处于停产检修状

态。

部分

属实

加强污染防治设

施的运行管理，确

保各项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减少

对周边环境及居

民的影响。

1.南安生态环境局对梅丰建材公司超标排放大

气污染物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将于 12 月

21 日前进行监督复查，若复查发现该公司拒不改

正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启动按日连续处罚。

2.梅山镇政府、南安生态环境局加强日常监管，

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减少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的影

响。

阶段

性办

结

无

16
D3FJ2023

11290010

泉州市德化县春美乡，宝沃新

材料责任有限公司，毁坏林木

扩建厂房。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福建宝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地块由福建省正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陆续

占用建设，现场建有办公楼房 2 座，连片铁皮厂房 1 座，临时简易搭盖 1

座，涉及土地面积 16946.13 平方米。涉及违法建设的地块有：地块一

5504.28 平方米，为未批先建厂房，德化县自然资源局已于 2021 年 8 月

立案查处并没收；地块二 1587.92 平方米面积为毁林建设职工宿舍、工房

等，德化县自然资源局（2021 年 8 月）、林业局（2023 年 9 月）先后立

案查处，目前该地块已拆除房屋并补植复绿；地块三 5505.53 平方米，为

违法搭盖、硬化。

属实

拆除违法搭盖，破

除违法占地硬化

地面，恢复土地原

状，补植复绿。

1.12 月 4 日，春美乡政府责令该公司 12 月 15 日

前拆除地块三的违法搭盖，恢复土地原状并复

绿。

2.德化县林业局、自然资源局、春美乡政府将跟

踪落实整改情况，并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如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整改并依法查处。

未办

结
无

17
D3FJ2023

11290009

泉州市南安市丰州镇埔头村，

基本农田被毁坏，部分农田被

取土，部分农田上堆放建筑垃

圾。曾向当地政府反映未得到

解决。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南安市丰州镇埔头村范围内涉及基本农田总面积为 7.2675 亩。目前，

埔头村范围内涉及基本农田地块均处于冬季休耕状态，未发现基本农田

被毁坏，未发现取土行为，以及农田上堆放建筑垃圾，但部分地块存在

抛荒问题，抛荒面积 3.63 亩。

2.南安市相关部门此前未收到关于该问题的反映。

部分

属实

完成抛荒地块翻

耕整地，并根据农

时完成复耕补种。

1.丰州镇政府已完成抛荒地块翻耕整地，并将根

据农时完成复耕补种。

2.丰州镇政府加强巡查监管，如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责令整改并依法查处。

阶段

性办

结

无



第 6页，共 6页

18
D3FJ2023

11290005

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西溪寮

工业区，煜亿铸造厂，金属粉

尘常年扰民，夜间排放刺鼻工

业废气。2017 年曾向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过该

问题。

泉

州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

1.举报件反映的为晋江市煜亿机械阀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感应电炉、造型、

抛丸等工序产生废气，分别经收集后引入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排气筒

高空排放。该公司的环评批复未限制生产时间，属于全天生产类型。调

阅今年 10 月份员工打卡考勤记录，未发现晚间生产记录；11 月 27 日、

29 日和 30 日，晋江生态环境局组织夜查发现该公司均未生产，巡查厂界

周边未发现明显异味；经执法监测，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排放均达

标。但由于距离居民区较近，仍会对周边环境及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2.该公司于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被投诉过 2 次，原晋江

市环境保护局和安海镇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5 月 1 日组织 2 次

现场核查，因该公司存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配套建设的废气处理设

施未验收，未办理排污许可证等问题，原晋江市环境保护局依法立案查

处。而后该公司自行拆除喷漆房，并于 2017 年 9 月完成环保手续办理。

部分

属实

企业加强管理，废

气处理设施正常

稳定运行，粉尘达

标排放。

晋江生态环境局、安海镇政府加强对煜亿公司的

日常监管，督促其加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减少对周边环

境及居民的影响。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

依规查处。

阶段

性办

结

无


